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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 

(2023 年 12 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66 号公布，自 2024

年 1 月 1 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活动，促进民用

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，维护航空安全、公共安全、

国家安全，根据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》以及相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生产、组装、拼装（以下统称生产）在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销售、使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，应当遵守本规定。 

本规定所称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，是指没有机载驾驶员、自

备动力系统的民用航空器。 

第三条 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应当为其生产的民用

无人驾驶航空器设置唯一产品识别码。自备动力系统的飞行玩具

除外。 

第四条  唯一产品识别码应当包含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

产者名称代码、产品型号代码和序列号。 

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名称代码、产品型号代码，由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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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拟制，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确认。 

序列号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自行编制。 

第五条  唯一产品识别码的编码规则应当符合有关国家标

准的强制性要求。 

不得重复、虚假设置唯一产品识别码。 

第六条 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应当在民用无人驾驶

航空器投放市场前，将唯一产品识别码信息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

案，但用于测试飞行以及组装、拼装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，应

当在首次飞行前将唯一产品识别码信息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。 

第七条 因维修、维护等原因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

变更唯一产品识别码的，应当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重新飞行前

将唯一产品识别码变更情况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。 

第八条 生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当遵守无线电管理法律

法规以及国家无线电管理有关规定。除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

设备外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依法取得无线

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。 

第九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装载的接入公用电信网的电信

设备应当依法取得电信设备进网许可。 

第十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不得在民用无人驾驶航

空器中设置恶意程序；发现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存在网络或者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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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安全缺陷、漏洞等风险时，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，按照国家

有关规定及时告知使用人，并向住所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省级通信主管部门报告。 

国家鼓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依法使用商用密码等

技术手段保护网络与信息安全。 

第十一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者应当加强民用无人驾

驶航空器生产过程的数据管理和安全防护。 

第十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

息系统，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省级

通信主管部门，以及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等

共享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信息以及唯一产品识别码等

产品信息。 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省级

通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活动的监督

检查；发现有违反本规定行为的，依照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

理暂行条例》以及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予以处罚。 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省级

通信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，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

生产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违法

行为的，依法予以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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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自备动力系统的飞行玩具，是指最大

飞行真高不超过 30 米，最大起飞重量小于 0.25 千克，最大飞行

水平距离不超过 100 米，最大飞行速度不超过 18 千米/小时，且

无线电发射设备符合微功率短距离技术要求，不搭载拍摄和测控

设备，全程可以依靠人工操作进行飞行的遥控玩具。 

第十六条 模型航空器的生产不适用本规定。 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

